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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約僱人員審核原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

基金管理會（以下簡

稱本會）及法務部矯

正署所屬各矯正機

關（以下簡稱矯正機

關）僱用會計、運送

及事務人員之審

核，依本原則規定辦

理。 

 一、 本點新增。 

二、 為使本會及矯正

機關僱用會計、

運送及事務人員

有所依循，特訂

定本原則。 

二、矯正機關僱用會計、

運送及事務人員所

需經費，由矯正機關

作業基金經費支

應，且機關財務須自

給自足，不得由本會

調撥資金支援。 

本會僱用會計及事務

人員所需經費，由本

會相關經費支應。 

三、僱用會計、運送及事

務人員所需經費，由

各該矯正機關作業

基金經費預算項下

支應之。 

一、 點次變更。 

二、 增訂本會及矯正

機關僱用會計、

運送及事務人員

所需經費來源。 

三、僱用會計人員，應合

於下列條件之一，並

報經本會審核認

定，循預算程序辦

理： 

（一）矯正機關除辦理會

計業務之員額低

於行政院主計總

處函頒之主計機

一、僱用「會計人員」，

應合於下列條件之

一，並報經本部矯正

機關作業基金管理

會（以下簡稱本會）

審核認定： 

（一）本部所屬各矯正機

關辦理會計員額

低於行政院主計

一、 點次變更。 

二、 行政院主計總處

訂定之「主計員

額設置原則」自

一百零四年一月

二十一日停止適

用，另訂定「主

計機構設置及員

額編制標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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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設置及員額編

制標準規定外，並

應符合下列規定： 

１.已有員額者，

每僱用一名會

計人員，機關

前年度作業基

金決算業務賸

餘應達僱用會

計人員年需經

費四倍。 

２.新增員額者，

每僱用一名會

計人員，機關

前年度作業基

金決算業務賸

餘應達僱用會

計人員年需經

費五倍。 

（二）矯正機關附設分

監、看守所、少年

觀護所、技能訓練

所、戒治所，達其

中三種以上。 

（三）其他特殊情形。 

總處函頒之「主

計員額設置原

則」規定者。 

（二）附設分監、看守

所、少年觀護

所、技能訓練

所、戒治所，有

其中三種以上

者。 

（三）其他情形特殊者。 

為遵循，爰配合

修正；同時增訂

各矯正機關申請

僱用會計人員財

務負擔能力之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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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僱用運送及事務人

員，應合於下列條件

之一，並報經本會審

核認定，循預算程序

辦理： 

（一）矯正機關設有自

營作業項目，並符

合下列規定： 

１.已有員額者，每僱

用一名運送及事

務人員，機關前年

度作業基金決算

業務賸餘應達僱

用運送及事務人

員年需經費四倍。 

２.新增員額者，每僱

用一名運送及事

務人員，機關前年

度作業基金決算

業務賸餘應達僱

用運送及事務人

員年需經費五倍。 

（二）矯正機關所在地

之位置偏遠、交通

情況不便，確有僱

用之需要，經本會

派員評估屬實。 

（三）矯正機關前年度

平均收容人數已

超出核定容額，其

二、僱用「運送及事務人

員」，應合於下列條

件之一，並報經本會

審核認定： 

（一）矯正機關設有自營

作業項目，其前年

度自營作業決算

賸餘達增僱運送

人員年需經費一

倍以上者。 

（二）矯正機關所在地之

位置偏遠、交通情

況不便，確有僱用

之需要，經本會派

員評估屬實者。 

（三）矯正機關前年度平

均收容人數已超

出核定容額，其平

均作業人數達到

平均收容人數七

成以上者。 

（四）其他情形特殊者。 

一、 點次變更。 

二、 配合修正原則第

三點增訂各矯正

機關申請僱用會

計人員財務負擔

能力之規範，故

修正各矯正機關

申請僱用運送及

事務人員財務負

擔能力規範與僱

用會計人員一

致。 



4 
 

平均作業人數達

到平均收容人數

七成以上。 

（四）其他特殊情形。 


